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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民养老发〔2022〕11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落实

本市扶持养老机构纾困发展相关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、财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上海市民政局等九部门关于印发〈上海市扶持养老机构

纾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〉的通知》（沪民规〔2022〕6号）要求，

现就落实有关政策措施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政策适用对象

本市依法依规登记且已备案（含《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》尚在

有效期限内）的养老机构（包括长者照护之家）可以申请享受相关

政策。养老机构为财政全额保障的事业单位的，不属于申请范围。

二、关于工作人员核酸检测费用保障

（一）保障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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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6月 1日至 12月 31日。

（二）保障方式

机构工作人员按照防疫要求定期开展核酸检测所发生的费用，

可以由所在区直接予以安排，也可以由机构申请并给予全额保障。

（三）申请与拨付

符合条件的机构向区民政局提出申请；区民政局审核，并以机

构工作人员核酸检测次数为依据测算和汇总补贴资金额报区财政

局；区财政局按照 70%的比例进行资金拨付，剩余资金待 2022年

12月 31日后按实结算。

三、关于消杀和防疫支出补贴支持

（一）补贴期限

2022年 6月 1日至 12月 31日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对机构落实预防性消毒专项行动要求的费用，按照机构的建筑

面积给予适当补贴。每平方米的补贴标准不低于 1.5元/7个月。

对机构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配备防护服等方面的费用，按照机构

工作人员的人数给予适当补贴。每位人员的补贴标准不低于 1000
元/7个月。

（三）申请与拨付

符合条件的机构向区民政局提出申请；区民政局审核、汇总补

贴资金额报区财政局；区财政局按照 70%的比例进行资金拨付，剩

余资金待2022年12月31日后依据机构购买物资物品的有效票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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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实结算。

四、关于发放一次性抗疫补贴

（一）补贴标准

按照机构 3月份实行封闭管理时的实际收住老年人数，以 500
元/床位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运营补贴。机构补贴额低于 1万元的按 1
万元予以补贴，最高补贴 20万元。

（二）申请与拨付

符合条件的机构向区民政局提出申请；区民政局审核后向区财

政局请款，区财政局进行资金拨付。

五、其他相关事项

1.关于实施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。具体实施按照《上海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五部门关于本市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

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规〔2022〕19号）执行。

2.关于发放一次性稳岗补贴。具体实施参照上海市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等 6部门《关于给予本市相关用人单位就业补贴应对疫

情稳岗保就业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规〔2022〕18号）执行。

3.关于实施养老护理员入职补贴政策。由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

另行制发相关文件，明确操作办法。

4.关于实施政策性融资担保和贷款贴息政策。由市民政局、市

财政局、市融资担保中心等部门和单位另行制发相关文件，明确实

施办法。

5.关于其他政策措施。有关房屋租金减免政策以及国家和本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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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适用养老机构和长者照护之家的纾困措施，可在微信公众号“上

海发展改革”的“经济重振”板块进行检索查询，按其指引办理。

各区民政局、财政局按规定做好养老机构抒困政策的申请审核，

并将资金拨付情况及时汇总后报市民政局、财政局。

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2年 7月 1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2年 7月 25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